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沈“放管服”办〔2022〕7 号

沈丘县人民政府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
“放管服”改革协调小组办公室

关于印发《沈丘县政务服务统一预约服务工作制度》
的通知

各乡镇人民政府，县政务服务中心各窗口单位：

为进一步提升企业群众办事的获得感和满意度，推动政务服

务“一网通办”从“能办”向“好办”持续转变，助推政务服务

“马上办”，现将《沈丘县政务服务统一预约服务工作制度》印

发给你们，请认真抓好贯彻执行。为确保该项工作落实到位，现

将有关要求通知如下：

一、健全预约服务全流程管理，合理动态调配服务资源

请各政务服务部门根据本制度要求和实际情况，切实建立健

全预约优先制度、预约规则、预约信用管理等相关配套制度和应

沈丘县人民政府推进政府职能转变
和“放管服”改革协调小组办公室文件

此文件已在周口政务服务网公示，公示网址http://221.14.138.78/web/showNews.
html?id=333&regId=19&newsType=1_0201

http://221.14.138.78/web/showNews.html?id=333&regId=19&newsType=1_020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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急方案，建立窗口工作人员动态调整机制，合理动态调配服务资

源，对预约服务的申请、取消、预约办理结果、预约服务“好差

评”等各环节实现全流程管理。

二、全面开通预约服务，推动预约服务 100%覆盖

政务服务部门要主动优化流程，全面开通政务服务事项预约

办理服务，修改完成线上线下办事指南，并按照本制度要求，为

企业群众提供标准规范的预约服务，推动政务服务事项线上可

办、线下可约。力争到 2022 年底，实现预约服务在线下政务服

务中心 100%覆盖、在线下可办的政务服务事项中 100%覆盖。

三、统一预约服务接入，实现全县预约服务“一网通”

（一）各政务服务部门的预约服务纳入全县统一预约管理，

将所有预约服务数据、现场排队叫号数据统一归集到政务服务平

台。

（二）全县各政务服务事项预约统一接入政务服务平台，推

进全县政务服务事项预约服务标准统一。

（三）政务网站、APP、微信小程序、自助服务终端机等线

上渠道的预约服务统一接入政务服务平台，现场、电话预约服务

统一录入政务服务平台，推进线上线下各渠道预约服务规则统

一，实现网上预约“一网通”、线下预约“一站办”。网上平台

预约数据按照以下两种模式接入政务服务平台进行预约排号：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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式 1 利用现有的排队取号机，优化调整现有排队叫号系统、窗口

显示屏系统，实现与政务网站、APP、微信小程序、自助服务终

端机等线上渠道的在线预约功能、政务服务平台预约排号功能进

行对接。模式 2 利用政务服务自助终端机，将政务服务平台排队

叫号系统嵌入现有的政务服务自助终端机，实现“一机多用”，

再与现有的窗口显示屏系统对接。

四、主动创新，丰富预约服务“供给”

政务服务中心要想民之所想，急民之所急，办民之所需，根

据本地实际，主动创新、合理调配资源，提供“预约+ 早晚弹性

办”、“预约+午间不间断办”、“预约+周末办”“预约+上门

办”、“预约+预审办”、“预约+通办”等服务，以满足企业和

企业多样化办事需求。

件：沈丘县政务服务统一预约服务工作制度

沈丘县人民政府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

“放管服”改革协调小组办公室

2022 年 7 月 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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沈丘县政务服务统一预约服务工作制度

为持续深化“互联网+政务服务”改革工作，推进市、县、

乡三级政务服务中心预约服务全覆盖，加强预约服务规范化精准

化建设，以标准化手段优化政务服务资源配置、畅通预约和应急

服务机制，推动政务服务事项线上可办、线下可约，确保预约服

务覆盖全民、均等享有，让人民获得感、幸福感、安全感更加充

实、更有保障、更可持续。现制定本工作制度。

一、预约内容

预约服务指拟申报政务服务事项的企业、群众需在特定时间

内急需办理的事项，通过现场预约、电话预约、线上预约等方式，

向政务服务中心部门窗口提出预约服务申请，约定办理时间，受

约窗口在约定时间为其提供相应的政务服务。

（一）预约内容：包括申请人、联络方式、预约办理的事项、

预约到窗口申办时间或预约上门服务时间、特别程序中现场检测

查验时间等信息。

（二）预约时间：预约时间段按每个工作小时为一个时间段。

申请人预约的办事时间包括工作日的上班时间，如申请人有特殊

情况需紧急办理业务的，也可预约非工作时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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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预约方式

预约方式包括现场预约、电话预约、线上预约三种方式。

（一）现场预约：申请人可到政务服务中心窗口现场预约登

记申请。

（二）电话预约：申请人可在工作时间拨打政务服务中心预

约电话，提供预约办理事项、联络方式等信息，进行预约申请。

（三）线上预约：申请人可在线上平台提出预约申请。

三、预约服务创新

（一）“预约+早晚弹性办”：法定工作日期间，除国家主

管部门另有规定外，鼓励政务服务中心在正常对外开放工作时间

的基础上，提供前、后各一小时之内的预约事项错峰延时办理，

确保申请人在非工作时间能办事、办成事，做到特事特办、急事

急办。

（二）“预约+午间不间断办”：如遇到业务集中办理的高

峰期，鼓励政务服务中心在法定工作日午休期间，充分发挥综合

窗口服务优势，正常接待企业和群众，满足办事人午间办事需求。

（三）“预约+周末办”：鼓励具备条件的政务服务中心在

周末为群众提供个人高频事项办事服务。

（四）“预约+上门办”：针对老、病、残、孕、军烈属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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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人和有大量办证需求的企业、社区和园区，以及政务服务事项

审批环节有特殊程序需要现场检测查验的，各级政务服务中心提

供“预约+上门”服务。有以上情形的，申请人可主动通过现场

或电话向审批部门预约具体的上门时间。涉及现场检测查验的，

也可由审批部门向申请人预约上门现场查验时间。

（五）“预约+预审办”：在申请人现场或电话预约时，

政务服务中心提供“预约+预审”服务，一次性告知需提交

的材料、受理条件、审查标准，提醒申请人常见问题，为申请人

提供预审指导服务，提高材料准确性、审核通过率、审批效率，

避免申请人“反复跑”。

（六）“预约+通办”：针对全国通办、跨省通办、全区通

办、全县通办的政务服务事项，政务服务中心提供“预约+通办”

服务，打破区域限制，推进全县预约、全县“通办”。申请人可

根据需要需要自主选择全县任一个政务服务中心，进行预约办

理。

四、预约流程

原则上，申请人预约办理事项要至少提前一个工作日，现场

预约和电话预约截止时间为办理业务前一个工作日 16:30。网上

预约可不受提前一个工作日预约的限制，但至少提前到办理业务

的前 3 个小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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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预约申请和登记

各部门服务窗口在接受现场预约和电话预约申请时，窗口工

作人员在市政务服务平台登记预约信息，系统自动下发预约短信

到申请人手机上。网上预约以各线上平台预约登记成功的信息为

准，线上平台预约登记信息自动推送到政务服务平台。

1.现场预约

申请人向政务服务中心窗口提出预约服务的申请，并提供有

效的身份信息和通讯联络方式。

受约的服务窗口对预约办理事项、预约时间进行确认，并一

次性告知申请人约办事项需提交的材料。确认后，在政务服务平

台登记预约信息，系统自动下发预约短信到申请人手机上。

申请人持预约短信和有关申请材料，在约定时间到受约服务

窗口办理相关审批业务。

2.电话预约

申请人可在工作日拨打政务服务中心总咨询台电话或各部

门服务窗口电话进行预约，提供办理人的有效身份信息、联络方

式、预约办理的事项和时间等信息。

申请人向中心总咨询台预约的，中心总咨询台收到电话预约

后，咨询服务人员将预约信息转给相应服务窗口。相应服务窗口

在 0.5 个工作日内回电申请人对预约办理事项、预约时间等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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息进行确认，并一次性告知申请人约办事项需提交的材料。确认

后，窗口工作人员在政务服务平台登记预约信息，系统自动下发

预约短信到申请人手机上。

申请人直接向服务窗口电话预约的，服务窗口确认预约办理

事项、预约时间、有效身份信息、联系方式等，在政务服务平台

登记预约信息，并一次性告知申请人约办事项需提交的材料。登

记后，系统自动下发预约短信到申请人手机上。申请人持预约短

信和有关申请材料，在约定时间到受约服务窗口办理相关审批业

务。

3.线上预约

申请人登录政务网站、APP、微信小程序、自助终端机等线

上平台，进入“政务服务”—“部门服务”，对可在线预约的政

务服务事项按照提示填写预约申请信息。系统自动审核、生成预

约信息或二维码。

申请人持预约信息或二维码或身份证和有关申请材料，在约

定时间前到政务服务中心在排队取号机上取号后（或使用手机在

政务 APP、微信小程序、自助终端机等渠道上进行在线取号），

到受约服务窗口办理相关审批业务。

（二）预约受理

现场预约和电话预约的，申请人持预约短信和有关申请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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料，在约定时间到受约服务窗口后，窗口工作人员在政务服务平

台进行预约受理，进入窗口收件受理环节，正式为申请人办理业

务。

线上预约的，申请人持预约信息或二维码或身份证到政务服

务中心取号办理业务后，系统自动识别预约已取号、已叫号，预

约服务受理完成，进入业务收件环节，正式为申请人办理业务。

（三）预约取消

若因特殊情况，受约服务窗口不能按时提供预约服务的，应

提前 0.5 个工作日告知申请人，并作好解释工作。

在预约服务尚未实施前，申请人可在约定时间的 3 个小时

前向受约服务窗口申请取消预约服务，或自行在网上平台进行取

消。受约窗口在政务服务平台做好预约取消的登记工作。

现场预约和电话预约的，申请人超出预约时间 30 分钟未到

窗口进行受理的，或网上预约超出预约时间 30 分钟未取号的，

视为申请人主动放弃预约服务。

四、预约管理

（一）预约实名制

预约采取实名制，申请人应提供真实、有效的身份信息和联

系电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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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预约限制

同一实名（有效证件号）用户在同一工作日的同一时间段只

能预约一次（申请人办理并联审批套餐的，仅需预约牵头单位办

理事项，由牵头单位统一收件、系统并联推送给其他相关部门）；

在同一工作日的预约次总数不可超过 2 次。

（三）预约优先制

政务服务中心应切实落实预约服务优先制度，可通过人工主

动引导、开设预约服务专窗、预约取号优先等方式，对预约后到

场办事的应予以优先办理。

现场预约和电话预约的，申请人持预约短信和有关申请材

料，在约定时间到受约服务窗口提交材料。受约服务窗口在当前

群众或企业业务办理结束后，在窗口叫号机上切“预约办理”模

式，立即为预约申请人办理业务，并对于其他现场取号排队的群

众做好解释工作。

线上预约的，申请人持预约信息或二维码或身份证和有关申

请材料，在约定时间前到政务服务中心在排队取号机上取号后

（或使用手机在政务 APP、微信小程序、自助终端机等渠道上进

行在线取号），凭号数先后顺序到受约服务窗口办理相关审批业

务。

（四）预约信用管理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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预约服务采用实名制方式，与个人身份信息、手机号和预约

号进行捆绑，申请人有恶意预约、重复预约、多次预约不到现场、

预约后不办理又未提前取消等行为视为爽约失信行为。对于当月

累计三次爽约的，当月不再享受预约服务，防止恶意预约造成预

约服务资源浪费。当月爽约情况，次月清零。次月，申请人可重

新享受预约服务，系统重新计算申请人爽约次数。

（五）预约监管制

1.预约投诉。对预约服务不满意的，申请人可向本级政务服

务监督管理机构投诉。

2.服务监测。政务服务监督管理机构对预约服务事项办理情

况进行定期回访，听取群众意见和建议，了解窗口服务的满意度。

3.预约考核。预约服务评价纳入“好差评”评价内容，进行

统一管理。各部门要跟踪、分析本地区、本部门预约服务的评价

情况，将“好差评”反映的问题作为优化办事流程，优化线下服

务的重要参考依据。对企业群众反映强烈、差评集中的问题，要

及时调查，采取措施，督促限期整改，推动问题解决。

五、本工作制度自 2022 年 7 月 1 日起实施。


